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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于2015年6月1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6月26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6月25日—2015年6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6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5日15:00至2015年6月26日15:00的任

意时间。

3. 召开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嘉兴工业园区步焦路公司三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主持人：董事长 杨卫东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93,016,3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73.6587%。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16,3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的0.0020%。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卫东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大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93,0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73,656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

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3,016,3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含

网络投票）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

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16,3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数的100.00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3,016,3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含

网络投票）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

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16,3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数的100.00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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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292,888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7月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1、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09年7月7日审议通过

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后，公司董事会于2010年3月2日审议通过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2010年3月22日，公司201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获批准。

2、2010年3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以2010年3月30日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

权日，向113名激励对象授予1725万份股票期权，其他150万份期权为预留股票期权。

3、经公司董事会申请，公司以2012年7月2日为股票期权行权登记日，对符合行权条件

的96名激励对象的884.02万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公司董事苏严、董事兼副总经理祝永华、

董事兼总经理助理王善金；高管李博、胡功允、蔡民达、余建中、陈其茂、徐春敏、王飙、张美

等11人本次行权所获得的合计296.1万股股份按相关规定自上市之日起锁定六个月， 其余

85名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所获得的587.92万股股份，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根据《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修订稿）》的要求自愿按行权后数量的30%（176.376万股）锁定三年（预计上市流通

时间为2015年7月3日），其余70%无锁定期。上述事项具体内容烦请详见公司于2012年7月

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B003号、上海证券报B22号、证券时报D13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公告。

4、2013年4月11日，公司公告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除2013年3月份行权的两名

激励对象外的其他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2元（含税），共计109,489,497元（含税）；向

除2013年3月份行权的两名激励对象外的其他股东每10股转增3股，转增后，公司股本总数

变更为712,185,731股。 方案实施后，上述锁定的股份总数由176.376万股变更为229.2888

万股。 上述利润分配的公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B024版；上海证券报A43版；证券时报B25版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1、2013年3月，公司两名激励对象行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变更为547,951,

485股。

2、2013年4月11日，公司公告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除2013年3月份行权的两名

激励对象外的其他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2元（含税），共计109,489,497元（含税）；向

除2013年3月份行权的两名激励对象外的其他股东每10股转增3股，转增后，公司股本总数

变更为712,185,731股。

3、2013年5月公司完成了公开发行股份6,33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于2013年5月23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均为无流通限制及无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变更为775,485,731股。

4、2013年6月28日，公司93名激励对象的981.654万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本次行权完

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785,302,271股。

5、2014年9月5日，公司1名激励对象的35.1万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本次行权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785,653,271股。

6、2015年3月5日，公司1名激励对象的23.4万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本次行权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785,887,271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无上市特别承诺。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292,888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7月3日；

本次限售流通股股东名单请详见附表。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1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4,424,310 -2,292,888 2,131,42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424,310 -2,292,888 2,131,422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A

股

781,462,961 2,292,888 783,755,84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81,462,961 2,292,888 783,755,849

股份总额

785,887,271 785,887,271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股东名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的股份

数量

（

万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

万股

）

剩余限售股

数量

（

万股

）

1

孟 铮

13.689 0.017% 7.371 6.318

2

尹学长

6.8445 0.009% 3.6855 3.159

3

王玲长

2.2815 0.003% 1.2285 1.053

4

王天君

4.563 0.006% 2.457 2.106

5

章仁国

9.126 0.012% 4.914 4.212

6

李小奎

4.563 0.006% 2.457 2.106

7

李巧霞

4.563 0.006% 2.457 2.106

8

彭俊清

3.6504 0.005% 1.9656 1.6848

9

童增元

4.563 0.006% 2.457 2.106

10

蒋敏贵

3.6504 0.005% 1.9656 1.6848

11

邵玲强

3.6504 0.005% 1.9656 1.6848

12

余 瑛

3.6504 0.005% 1.9656 1.6848

13

梁立君

2.457 0.003% 2.457 0

14

张华东

1.9656 0.003% 1.9656 0

15

邓明歌

2.2815 0.003% 1.2285 1.053

16

杜忠干

4.563 0.006% 2.457 2.106

17

周 勇

3.6504 0.005% 1.9656 1.6848

18

王才炳

4.563 0.006% 2.457 2.106

19

黄想亮

2.457 0.003% 2.457 0

20

王 鹏

4.563 0.006% 2.457 2.106

21

向 科

2.2815 0.003% 1.2285 1.053

22

颜峰峰

3.6504 0.005% 1.9656 1.6848

23

卢志放

9.126 0.012% 4.914 4.212

24

王贡芳

4.563 0.006% 2.457 2.106

25

周 虎

11.4075 0.015% 6.1425 5.265

26

何灵敏

4.563 0.006% 2.457 2.106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的股份

数量

（

万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

万股

）

剩余限售股

数量

（

万股

）

27

芦启锋

6.8445 0.009% 3.6855 3.159

28

王瑞锦

4.563 0.006% 2.457 2.106

29

黄文锋

2.2815 0.003% 1.2285 1.053

30

叶 春

3.6855 0.005% 3.6855 0

31

王金朝

1.9656 0.003% 1.9656 0

32

林丽红

11.4075 0.015% 6.1425 5.265

33

刘燕峰

4.563 0.006% 2.457 2.106

34

金 婧

3.6504 0.005% 1.9656 1.6848

35

汤 军

6.8445 0.009% 3.6855 3.159

36

郭建平

1.9656 0.003% 1.9656 0

37

徐银根

3.6504 0.005% 1.9656 1.6848

38

许丕杰

6.8445 0.009% 3.6855 3.159

39

刘晓鸣

6.8445 0.009% 3.6855 3.159

40

滕哲翊

4.563 0.006% 2.457 2.106

41

王红莲

6.8445 0.009% 3.6855 3.159

42

夏 莉

3.6504 0.005% 1.9656 1.6848

43

陶 娟

6.8445 0.009% 3.6855 3.159

44

陈宝珍

2.2815 0.003% 1.2285 1.053

45

赵筱虹

2.2815 0.003% 1.2285 1.053

46

朱 艳

6.8445 0.009% 3.6855 3.159

47

何 斌

6.8445 0.009% 3.6855 3.159

48

孟艳华

3.6504 0.005% 1.9656 1.6848

49

吴大振

3.6504 0.005% 1.9656 1.6848

50

林满文

6.8445 0.009% 3.6855 3.159

51

孙德泽

2.2815 0.003% 1.2285 1.053

52

朱立坚

2.2815 0.003% 1.2285 1.053

53

孙得元

2.2815 0.003% 1.2285 1.053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的股份

数量

（

万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

万股

）

剩余限售股

数量

（

万股

）

54

杨 斌

2.2815 0.003% 1.2285 1.053

55

陈建文

2.2815 0.003% 1.2285 1.053

56

单学军

2.2815 0.003% 1.2285 1.053

57

徐招杰

2.2815 0.003% 1.2285 1.053

58

胡玲萍

3.6504 0.005% 1.9656 1.6848

59

金 敏

2.2815 0.003% 1.2285 1.053

60

金永君

6.1425 0.008% 6.1425 0

61

吴兴波

9.126 0.012% 4.914 4.212

62

金 辉

11.4075 0.015% 6.1425 5.265

63

龚欠林

6.8445 0.009% 3.6855 3.159

64

翁震宇

4.563 0.006% 2.457 2.106

65

邵绍良

6.8445 0.009% 3.6855 3.159

66

涂国良

6.8445 0.009% 3.6855 3.159

67

泮招供

4.563 0.006% 2.457 2.106

68

王友虎

4.7892 0.006% 2.262 2.5272

69

李 明

1.2285 0.002% 1.2285 0

70

葛菊彩

6.8445 0.009% 3.6855 3.159

71

应卫达

2.2815 0.003% 1.2285 1.053

72

任如平

2.2815 0.003% 1.2285 1.053

73

朱 挺

2.2815 0.003% 1.2285 1.053

74

黄 龙

2.2815 0.003% 1.2285 1.053

75

周雪金

2.2815 0.003% 1.2285 1.053

76

侯伟胜

2.2815 0.003% 1.2285 1.053

77

侯辉君

2.2815 0.003% 1.2285 1.053

78

潘朝智

2.2815 0.003% 1.2285 1.053

79

林良通

11.4075 0.015% 6.1425 5.265

80

周助宽

6.8445 0.009% 3.6855 3.159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的股份

数量

（

万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

万股

）

剩余限售股

数量

（

万股

）

81

杨 凯

3.6504 0.005% 1.9656 1.6848

82

卓先林

3.6504 0.005% 1.9656 1.6848

83

范卫星

8.2134 0.010% 4.4226 3.7908

84

周才宗

9.126 0.012% 4.914 4.212

85

竺 伟

4.914 0.006% 4.914 0

合计

403.455 0.513% 229.2888 174.1662

证券代码：

002658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编号：

2015-043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5年6月26日（星期五）上午10:00

2、召开地点：北京市昌平区高新三街3号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敖小强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2人， 代表股份 433,854,2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256%。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15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02,750,535� 股，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66.583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17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31,103,763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1421%。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5人，其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为33,268,478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5000%。 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现场表决+网络投票）

以下三个议案均须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1.�《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33,854,2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同意33,268,47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7.6681%。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33,853,1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7%，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同意33,267,37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7.6679%。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33,853,1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7%，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同意33,267,37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7.6679%。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

《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

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雪迪龙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

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2737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53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葵花药业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增资、

变更公司住所、法定代表人及营业期限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工商变更事项概述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控股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重

庆）有限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的议案》，公司决定使

用募集资金对葵花药业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葵花” ）增资

18,000万元人民币， 其中45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3,500万元计入资本公

积。 重庆葵花另一股东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实施同比

例增资2,000万元，其中5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5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增

资完毕后，重庆葵花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加至10000万元，各股东出资比

例不变，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90%。

另，根据葵花药业集团（重庆）有限公司的经营需要，重庆葵花现对其住

所、法定代表人、营业期限进行变更。

二、此次工商变更的基本情况

葵花药业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由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涪

陵区分局核准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为500102000034256）。

《营业执照》变更内容如下：

1.住所由原“重庆市涪陵四环路”变更为“重庆市涪陵区鹤凤大道26号” ；

2.法定代表人由原“关一” 变更为“关玉秀” ；

3.注册资本由原“伍仟万元整” 变更为“壹亿元整” ；

4.营业期限由原“1985年01月12日至2019年06月23日” 变更为“1985年

01月12日至永久” 。

三、现登记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葵花药业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鹤凤大道26号

法定代表人：关玉秀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1985年01月12日

营业期限：1985年01月12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胶囊剂、散剂、颗粒剂、口服液、糖浆剂、喷雾剂（含

中药提取）[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

备查文件：

1.�葵花药业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25日

股票代码：

002737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54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

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唐山）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事项概述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控股子公司葵花药业集

团（唐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的议案》，

公司决定使用募集资金对葵花药业集团（唐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唐山葵花”）增资686万元人民币，唐山葵花另外3位自然人股东以原股权比

例实施同比例增资。 各方合计增资金额980万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增资完毕后，唐山葵花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至1980万元，各股东出

资比例不变，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为70%。

二、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葵花药业集团（唐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由迁安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准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为130283000002030）。

《营业执照》变更内容如下：注册资本由原“壹仟万元整” 变更为“壹仟

玖佰捌拾万元整” 。

现登记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葵花药业集团（唐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迁安市迁安镇聚鑫街3206号

法定代表人：关彦斌

注册资本：壹仟玖佰捌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5年3月23日

营业期限：1995年03月23日至2025年03月23日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散剂、合剂、颗粒剂、糖浆剂、原料药（复合凝

乳酶）制造（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普通货运（有效期至2018年11月

17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备查文件：

1.�葵花药业集团（唐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417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2015-13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2015

年6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表决董事11人，实际表决董事11人，本次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存量资金开

展证券投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投资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保证日常运营资金需求，

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含控股、全资子公司）拟以不超过

2亿元自有资金用于证券投资， 投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内。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公告》。

二、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投资管理制度》。

以上决议，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417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2015

—

14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证券投资情况概述

1、投资目的：进一步拓宽投资渠道，提高存量资金效益，在保证日常运营

资金需求，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含控股、全资子公司）

拟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争取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好的投资回

报。

2、投资额度：以不超过2亿元自有资金用于证券投资，占公司2014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比例为6.15%。 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循环使用；投资收益

可以再投资，再投资金额不包括在投资额度内。

3、投资方式和范围：为严控投资风险，本次投资仅限于低风险品种，具体

包括以下三类：商业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流动性好、保本型固定收

益类理财产品； 国有企业或绩优上市公司提供本金和收益担保的信托产品；

公募基金发行的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次投资不包括股票投资及金融衍生

品投资。

4.投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内。 超出该期限，不得新

增证券投资决策行为，已发生的投资决策行为以实际投资标的协议到期日终

止。

5.证券投资负责部门

负责部门：公司证券发展部；负责人：公司董事会秘书。

二、证券投资资金来源

证券投资资金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三、审批程序

本次证券投资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不需要

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四、证券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运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有助于公司充分利用存量资金，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本次开展证券投资不影响公

司正常经营，且合理控制投资总额并以低风险投资品种为主，风险较为可控。

五、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本次证券投资存在一定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 本息偿付风险等投资风

险。 公司制定证券投资管理制度，对证券投资的原则、范围、权限、账户管理、

实施与监督、信息披露、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能够一定程

度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加强证券市场分析研究，在投资过程中切实执行内

部控制制度，严控投资风险。

六、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证券投资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雷达、陈国欣、刘京建、陈结淼先生对本次证券投资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拓宽投资渠道、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同时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投资规模适度，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正常运行；本次投

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司董事会制

定了证券投资管理制度，能够加强投资风险管理，有效保障资产安全。 我们同

意本次证券投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99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43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

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11月21日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4-096）。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市前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前进” ）于

2015年6月25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

行（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购买了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理财产品名称：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5年第5747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2、理财产品期限：47天（起息日2015年6月26日，到期日2015年8月12日，到期日不计

息）

3、预期年化收益率：3.7%

4、理财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理财产品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本金由中国农业银行100%投资于同业存款、同业借

款等低风险投资工具，收益部分与外汇期权挂钩获得浮动收益

6、本金保证：本理财产品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投资人提供到期本金担保，100%保障投资

者本金安全

7、理财产品收益计算公式：投资人收益=理财产品本金×实际支付给投资者的净年化

收益率×理财实际天数÷365

8、到期本金及收益兑付：本理财产品到期日后2个银行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理财产品

本金及收益

9、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公司本次使用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占公

司最近一期（2014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57%

10、资金来源：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

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

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二）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制度规定，在批准的额度内按照规定程序实

施投资行为，确保程序合规，执行制度规定的风险控制措施。

（三）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进行检查和审

计。

（四）独立董事、监事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根据公司实际情

况， 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实施所需资金不受影响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购

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为保本型理财产品，期限较短，公司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二）在保证本金的前提下，公司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能获

得一定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前进于2015年1月5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000万元向中国农业

银行购买了“汇利丰” 2015年第4040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2015年2月

11日到期。

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前进于2015年2月12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8,000万元向中国农业

银行购买了“汇利丰” 2015年第4784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2015年4月

1日到期。

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前进于2015年4月22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向中国农业

银行购买了“汇利丰” 2015年第5223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2015年6月

12日到期。

五、备查文件

《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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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日开市时起以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停牌。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及评估等中介机构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 鉴于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程序较复杂，方案的

商讨、论证和完善所需时间较长，且相关审批事项的工作流程较多，目前本次资产重组相关

工作仍在进一步推进中。

公司原计划争取在2015年6月30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

书)，公司股票也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现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重组方案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

步商讨、论证和完善，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

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9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公司承诺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即承诺争取在2015年8月30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

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

报告书后复牌。

股票继续停牌期间，公司、交易各方、各中介机构将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

工作。同时，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在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一次关于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直至披露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资产重组推进

情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继续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

申请未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8月31日开市起复牌，公司承诺自

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如公司在上述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告，并在公司披露终止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

重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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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5年5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告（公告编号：2015—023），披露了本

公司为《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建设移交工程》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贰拾捌亿陆千万元整（2,860,000,000.00元）。

近日，公司与宁波杭州湾新区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项目合同。

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该项目的业主方：宁波杭州湾新区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

2、该项目的计划工期：6.5年。

3、2014年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4、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金额：2,860,000,000.00元。

2、工程建设地点：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

3、工程内容：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等项目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横堤、直

堤、隔堤、护塘河、排涝闸、排涝河、水库等。

4、回购方式：回购期内按20%一期分五期支付完毕。

5、项目工程工期：6.5年。

6、违约责任：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该合同金额合计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156.05%，合同的履行将对本

年度及未来几个会计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

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中已就违约、索赔和争议等做出明确规定，但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

所造成的风险。宁波杭州湾新区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

风险。

该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五、备查文件

《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建设-（分阶段运行）移交工程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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